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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和《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

为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现

对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 

2、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是在综合考虑公司现阶段经营、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情况，基于对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对公司股票长期投资价值认同的基础上

做出，公司拟用回购的股份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或用于转换上市公司

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有利于促进公司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提升公

司价值，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3、假设本次回购资金上限 30,000 万元全部使用完毕，按照 2019 年 9 月 30

日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约占公司总资产的比重为 10.97%，约占净资产的

比重为 13.70%；未来公司将根据实际发展需求，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自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择机实施回购，回购资金规模及

回购进度均在公司可控范围之内，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4、按照回购数量上限 600 万股测算，本次回购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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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地位，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

市的条件。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事项，公司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实际发展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具有合理性、可行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王秀萍、李广超、梁子才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 20 日 


